


	 eq \o\ad(\s\up126(審查會通過條文),\s\up112(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up98(委員萬美玲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up84(委員鄭麗文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up70(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up56(委員魯明哲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up42(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up28(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20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up14(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明文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14(委員溫玉霞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28(委員萬美玲等2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42(委員王美惠等20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56(委員莊競程等2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70(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84(委員陳素月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98(委員賴惠員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112(委員洪孟楷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s\do126(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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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保留，送院會處理)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五、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委員萬美玲等19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鄭麗文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者，不得聲請易科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
明知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搭乘其所駕駛車輛之人，於汽車駕駛人有前條第一項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依第一項規定處罰。但未滿十八歲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或為汽車運輸業之乘客，不在此限。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四、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魯明哲等19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五、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虞。
三、施用毒品並經採驗為陽性。
四、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虞。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警察攔停而逃逸，因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20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五、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經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判定為陽性。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陳明文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檢驗判定為陽性。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溫玉霞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施用毒品，經檢驗尿液為陽性。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完全駕駛。
五、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萬美玲等22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五、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莊競程等22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五、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五、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以認定施用毒品，導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陳素月等19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用毒品而經尿液檢測為陽性反應。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賴惠員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四、施打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反應者。
五、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打毒品而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人傷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二百萬元。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一、鑑於行為人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毒品之作用，或使反應力、思考力下降；或削弱身體之協調、平衡、判斷等能力；或產生脫離現實之幻覺；或難以集中注意力；或損害認知能力和心理活動功能；或因鎮靜功能而使反應緩慢，在此情形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可能發生重大傷亡，導致家庭破碎，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屬難以回復之傷痛。因此，為保障社會大眾交通安全，爰參考加拿大刑法第三百二十條之十四、美國內華達州現行法規第四十三章第四百八十四C點一百十條、德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a規定之立法精神，修正第一項規定，以保護公共安全：
(一)修正第三款並增訂第四款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處罰。所稱毒品，係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規定及由行政院公告之毒品品項而言。又雖施用毒品檢驗方式多樣，然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對於尿液檢驗機構之認可標準及尿液檢驗程序已授權訂定規範，並定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而此項制度於偵查、審判實務及尿液檢驗方式均已建立其可信性，並為社會一般大眾所接受。因此，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爰擇定以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者，為認定施用毒品之基準，亦即，行為人施用毒品，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而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者，即予處罰，以維護公共安全。
(二)第四款所稱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係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訂定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之規範，亦即，依該準則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規定判定為陽性者，以利實務之適用。
(三)行為人有第四款以外之情事，足認其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亦應處罰，爰增訂第五款規定，以達充分保護被害人之立法目的，並符合我國社會對於毒駕行為零容忍之期待。例如所施用毒品經採集尿液檢驗後未判定為陽性，然仍有檢出毒品反應者，雖施用毒品之體內濃度未達足以判定陽性之閾值，其既有施用毒品，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即應依第五款之規定予處罰；例如行為人所施用毒品經採集尿液檢驗時，尚未定有判定陽性之閾值者，如有檢出毒品反應，則應依第五款規定，判斷有無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如有不能安全駕駛者，始依本款處罰，以符法律可預測性原則。又例如行為人因施用毒品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車禍受傷，無法採集尿液檢驗，而採集其血液檢驗；或對於行為人以其他方式檢驗後，測得毒品反應，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亦應予處罰，以避免法律漏洞。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司法院意見：
行政院來函會銜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容有疑義，茲說明如下：
一、草案第四款就毒駕行為，擬刪除「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要件，即不問施用毒品之種類、濃度，一律處以刑罰，應提出凡駕駛人體內有毒品反應，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更多憑據，否則易陷民於罪，存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罪責原則之疑慮：
外國立法例就「毒駕」之刑事處罰，有採需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者（如德國、我國現行法），有採經檢測到任何毒品之零容忍者（如法國），有採折衷式，如指定之毒品經檢測達一定濃度，及任何毒品施用後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者（如英國）等。草案將施用毒品而駕駛之犯行，由現行第一項第三款需個案認定行為人是否因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修正為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凡尿液檢驗判定為陽性反應，不問施用毒品之種類、於人體殘存毒品或其代謝物之濃度及是否造成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法定閾值為儀器可確認檢測物並定量之濃度，並非致人體不能安全駕駛之濃度），一律處以刑罰，係屬刑事政策之決定，在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前提下，本院尊重主責機關及立法院之權責。
有鑑於以刑罰剝奪、限制人民基本權，乃不得已手段，具最後手段之特性，應在必要合理之最小限度範圍內始適用之；關於草案是否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須考量本條「不能安全駕駛罪」規範於刑法第十一章「公共危險罪」章，保護之法益為公眾往來安全，性質上為「危險犯」，係以對該法益存有侵害危險，作為處罰之依據；而草案更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模式，祇要行為人實行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所描述之事實時，即足認定有抽象之危險存在，無待法官就具體個案逐一審查。故此種由立法者擷選為構成要件之行為，本質上須為對於法益客體帶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方式，始足當之。又毒品種類繁多，依其性質、作用、施用量多寡、離施用時間久暫、個人體質等因素，對人體精神狀態之影響程度，顯有不同；主責機關應提出更多之科學證據、統計數據或實證研究等佐證，作為就「毒駕」行為，無須考量駕駛人體內毒品及其代謝物種類、濃度、是否致不能安全駕駛（如注意力不集中、感知能力與判斷能力變差、反應速度變慢等），認凡其尿液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者，即屬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一律處以自由刑以上刑罰之政策基礎。
尤以人體代謝速度，一般而言毒品較酒精緩慢，亦即可檢出時間較長，例如依實務見解，甲基安非他命經施用進入人體，約百分之九十可於九十六小時內自尿中排出，則如施用後第四日，體內殘存量些微，是否仍影響駕駛行為而須以刑罰相繩，應有更多科學證據證明之。否則，駕駛人施用毒品後多日始駕駛車輛，如經尿檢，其體內仍殘存微量毒品代謝物，依草案規定構成第一項第四款之罪，其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論經有罪判決或緩起訴處分，如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例如酒駕）並因過失致人於死，依第三項規定最高可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刑罰效果非輕，於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應受嚴格之審查。
從而，於一般社會既存有駕駛人體內毒品含量極低，對人體已無影響之情形，草案擬採取「毒駕零容忍」之立法政策，如缺乏科學等佐證，即不論是否致不能安全駕駛，逕認全數構成不能安全駕駛罪，即存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必要性原則、最後手段性）、罪責原則之疑慮。
二、草案以駕駛人「施用毒品」並經尿液檢驗為陽性反應即構成犯罪，則主責機關應依「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規定，明定或公告檢出相關毒品或其代謝物之閾值，作為判準，否則草案存有違反罪刑法定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之疑慮：
草案關於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於說明欄一(二)：記載「係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訂定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之規範，亦即，依該準則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規定判定為陽性者，以利實務之適用。」惟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下稱檢驗作業準則）第十五條、第十八條僅就安非他命類藥物、海洛因、鴉片代謝物、大麻代謝物、古柯鹼代謝物、愷他命代謝物等五類毒品明定判定陽性之閾值，其餘毒品部分，依該二條之第二項，或「依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之濃度作為判定檢出之閾值」，或「未有公告者，檢驗機構得依其分析方法最低可定量濃度訂定適當閾值。」亦即除經列舉或有公告閾值者外，尚有由民間檢驗機構自訂檢出標準之情形；再者，檢驗作業準則第二十條尚規定：「司法案件之濫用藥物尿液，必要時得採用最低可定量濃度為閾值，不受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明揭其檢驗基準之高度不確定性。
相較於草案第一項第五款仍以「致不能安全駕駛」為要件，其適用情形，依說明欄一(三)所載：「……例如行為人所施用毒品經採集尿液檢驗時，尚未定有判定陽性之閾值者，如有檢出毒品反應，則應依第五款規定，判斷有無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亦即如依檢驗作業準則明定或公告閾值判定為陽性者，適用第四款規定，此外則適用第五款規定。則行為人施用部分毒品駕駛之行為，究竟應適用第四款或第五款修正條文，竟繫於主責機關有無公告其閾值或公告之快慢，而非該行為對於所保護法益之危險性，此尤其突顯因檢驗基準之高度不確定性。
為符憲法罪刑法定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建請主責機關就所有毒品（尤其新興毒品），均依檢驗作業準則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明定或公告判定陽性之閾值。
三、「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為訴訟上證明事項，以之作為實體法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並非妥適：
關於行為人是否施用毒品之認定，實務運作上已有成熟而穩定之見解；而以何證據方法認定被告是否有施用毒品，屬於訴訟上證明問題，「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僅是認定施用毒品證據方法之一，對法益侵害之危險無關，不應將此採證標的、鑑驗標準之訴訟上證明事項，作為實體法上之犯罪構成要件。況且，具犯罪故意之行為人，其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需有所認識，如以「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之未來事實作為構成要件，卻要求行為人行為時主觀對此必須有所認識，立法上恐非妥適。
再者，實務上有因施用毒品案件，雖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但因個人基因代謝異常或屬服用藥物等原因，經法院認定非施用毒品而判決無罪（或駁回檢察官觀察、勒戒之聲請）之情形；故逕將「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作為草案之構成要件，未能防免冤抑，亦顯非妥適。
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之情形之一，應處以行政罰，並未配合修正以「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及「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為區分，兩者處罰要件並不一致，亦請斟酌。
四、被告尿液檢驗結果如未達法定閾值，其有無「施用毒品」之事實，草案與實務見解並不一致：
就第一項第五款之適用情形，說明欄一(三)：「……例如所施用毒品經採集尿液檢驗後未判定為陽性，然仍有檢出毒品反應者，雖施用毒品之體內濃度未達足以判定陽性之閾值，其既有施用毒品，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即應依第五款之規定予處罰……」係處罰「未判定為陽性」而「仍有檢出毒品反應」之情形；惟依檢驗作業準則第三條第十三款規定：「本準則名詞，定義如下：……十三、閾值：指判定檢體為陰性或陽性之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濃度。」如被告尿液檢驗結果未達法定閾值（即低於判定陽性之濃度），依檢驗作業準則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規定，均「應判定為陰性」。於此情形，實務上檢察官偵辦施用毒品案件，如被告否認施用毒品，且無其他證據，即難以認定其施用毒品，而應為不起訴處分。
然而，說明欄上開舉例，似指尿液檢驗結果固未達法定閾值，但既可檢出毒品反應，應認有施用毒品，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如車禍）之情形，即有構成本款犯罪之可能。其認定施用毒品之標準，與前述認定是否有施用毒品之實務見解有矛盾之處；亦即此一情形，於施用毒品案件為不成立，惟依草案規定，則可能被追訴毒駕犯行，行為人究有無施用毒品之客觀事實，在不同法規範下產生齟齬。草案是否妥適？建請斟酌。
五、草案就同為毒駕行為人，僅因以「尿液」或「血液」等檢體採樣之不同，對於是否「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犯罪構成要件要求有異，惟未能合理說明其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存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疑慮：
第一項第五款之適用情形，說明欄一(三)：「……例如行為人因施用毒品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車禍受傷，無法採集尿液檢驗，而採集其血液檢驗；或對於行為人以其他方式檢驗後，測得毒品反應。……」可知草案就毒駕者，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尿液檢驗」結果呈毒品陽性反應，即處以刑罰；第一項第五款就「其他情事」（如以「血液」作為檢體或以其他方式檢驗）足認施用毒品，則應具體認定是否致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惟就同一毒駕行為人，僅因偵查機關採取之檢體為尿液或血液等其他檢體之不同，即對是否「致生不能安全駕駛」即有不同要求而異其構成要件，可能會造成不公平對待或執法不公之結果（例如毒駕行為人，拒絕驗尿或因車禍受傷無法驗尿，因執法機關選擇強制採集之檢體為尿液或血液等其他檢體之不同，而適用不同之構成要件）。
又行為人毒駕經攔停，如其拒絕驗尿，經偵查機關以強制抽血方式確認其有無施用毒品（尤其如同時拒絕酒測時，以強制抽血方式可同時檢驗有無酒駕、毒駕），較之同意配合採尿者，其反得主張無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如無發生車禍等），則草案對於惡意逃避驗尿之毒駕行為人是否能有效訴追？容有疑義。
此外，目前施用毒品之鑑定方法，除了尿液或血液，尚有毛髮、唾液檢驗等，草案所稱「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是否包括上開鑑驗方式？其判斷施用毒品之檢測標準為何？容有疑義。
綜上，不論採用以尿液、血液或其他檢體鑑驗，均為是否有施用毒品之證據方法，何以因鑑驗方式、標的不同，構成犯罪之要件對於是否「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要求卻有不同？況毒駕犯行在外國立法例上，檢測血液為多國所認可之證據方法（如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等）。草案立法說明僅稱我國尿液檢驗具有可信性，未能合理說明與其他檢體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即存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疑慮，遑論可能產生前述執法不公、惡意規避之情形。
六、「毒品」與「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為高度重疊之化學物質，草案未合理說明兩者對人體影響、法益侵害之危險有何不同，卻於第三款至第五款分別規範，存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疑慮：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之管理，另以法律定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第四項所稱之「其他法律」。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該條例所稱管制藥品，指下列藥品：一、成癮性麻醉藥品。二、影響精神藥品。三、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必要之藥品。由此可知，「毒品」與「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具高度重疊性，前者為非法用途，後者為醫學及科學上之需用，特定物質之化學結構並無不同。據此，服用特定種類、數量之特定物質，其屬「毒品」或「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例如同為第一級毒品、第一級管制藥品之「嗎啡」），理論上對人體影響似無不同，對法益侵害危險性亦相當，草案卻予分別規範（第三款至五款），復未能合理說明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存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疑慮。
七、草案第五款規定「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一般人民難以理解、預見其規範之內涵，存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疑慮：
依前所述，草案第五款所稱「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其內涵究竟為何？除立法說明例示三種情形：一、施用毒品經採集尿液檢驗後未判定為陽性，但仍有檢出毒品反應者。二、行為人所施用毒品經採其尿液檢驗時（似應指行為時，而非採其尿液時），尚未訂有判定陽性之閾值者。三、對於行為人採集其血液檢驗或以其他方式檢驗，測得毒品反應者外，是否有尚有其他情事？一般人民是否得以理解、預見？非無疑義。
於酒駕之情形，依本條第一項第一款「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及第二款「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之規定，可明確推論係指吐氣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第一款法定標準者而言。惟草案第四款及第五款係以採驗之檢體為別，第四款內容限定檢驗標的（尿液）、判定結果（陽性）及判定標準（有無規範、公告）等要素，則第五款所稱「有前款以外之情事」，受規範者實難以理解、預見，即可能存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疑慮。
八、草案立法說明參考之加拿大、美國內華達州、德國之立法例，就以刑罰相責之毒駕行為，仍設有相當之犯罪構成要件：
草案立法說明一固指出係參考「……加拿大刑法第三百二十條十四、美國內華達州現行法規第三章第四百八十四C點一百十條、德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a規定之立法精神」等立法例而修正第一項規定，惟：
加拿大刑法處罰毒駕之條文規定：320.14(1) (a)任何人操作交通工具，其操作能力因酒精或藥物或酒精和藥物的組合而受到任何程度的損害。320.14(1)(c)罪名：操作交通工具後2個小時內的血液中毒品檢測值等於或超過法定標準。320.14(1)(d)罪名：操作交通工具後2個小時內的血液中酒精及毒品「組合」檢測值等於或超過法定標準。320.14(4)罪名：如果毒品的分級，較320.14(1)(c)低的話，構成較輕的罪名。而血液中毒品檢測值的法定數值，視毒品種類及毒品分級而定，其規定另定之（即253.1，某些毒品，包括LSD、K他命、PCP及古柯鹼，只要測出，即構成犯罪）。可知加拿大毒駕處罰，需達操作交通工具之能力之損害，或達法定血液濃度，並區分毒品分級而有輕重不同之罪名。
美國內華達州法典第四百八十四C點一百十條，規範方式有二種，一、484C.110之2(a)，受到管制物質的影響下駕駛交通工具（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Controlled substance），而所謂「影響下」（under the influence）依484C.105定義，是指受損程度達使人無法安全駕駛或對車輛進行實際物理控制（impaired to a degree that renders a person incapable of safely driving or exercising actual physical control of a vehicle）；二、484C.110之3，駕車時血液或尿液含有特定濃度或高於特定濃度的管制物質（with an amount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prohibited substances in his or her blood or urine that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條文分別臚列出安非他命、古柯鹼、海洛因等血液及尿液檢測濃度。由此可知，該州毒駕之刑事處罰，需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或達法定之濃度值。另德國刑法第315條a規定，仍明文以「致不能安全駕駛」為要件。
綜上，草案於說明中所引上開外國毒駕處罰之立法例，均仍設有相當之要件，或應具體減損其駕駛能力或致不能安全駕駛，或搭配特定類型毒品及法定之濃度標準，要件均具不能安全駕駛而有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概念，而非如草案以所有毒品經尿液檢測達陽性反應即構成犯罪。
九、結論與建議：
刑罰之制訂與刑事審判之目的，應以「冤獄零容忍」為核心，避免讓無辜者被判有罪，或窮盡手段入人於罪；「毒駕零容忍」尚有諸多立法例可行參照之，草案如採取「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模式，可能罰及對法益無侵害危險可能之無辜者，應謹慎為之；建請主責機關提出駕駛人尿液凡經檢測有絲毫毒品反應，即會造成公眾往來安全法益危險之可信佐證，資為妥顧憲法比例原則、罪責原則之依據，並避免將來徒生法律適用甚至憲法訴訟爭議。
在主責機關未能具體提出憑據之前，本院建議維持目前法律規定，如有科學證據證明達特定毒品或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一定濃度值以上會影響人體精神狀況造成不能安全駕駛者，或可參考外國立法例，採折衷模式，以規範會造成不能安全駕駛、有侵害法益危險之濃度閾值為其立法模式，建議如下：修正第一項第二款為：「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修正第一項第三款為：「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增訂第四項為：「第一項第二款之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其品項及濃度值，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會，依其對人體造成不能安全駕駛之影響進行審議，經審議通過後，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俾符憲法比例原則、罪責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平等原則。
委員萬美玲等19人提案：
高雄近日發生一起酒駕死亡車禍，導致一家四口1死3重傷的悲劇，肇事者隨即遭起底從民國95年、98年皆有酒駕遭取締之紀錄，該肇事者為酒駕累犯且目前無汽車駕駛執照，但酒後爛醉如泥仍執意駕駛，引起社會公憤。然依據現行刑法僅規定酒駕於10年內再犯得加重刑度，但以該案為例，肇事者於民國95年、98年皆有酒駕遭取締之紀錄，但至今已逾15年之久，雖該肇事者為酒駕累犯，但卻不適用現行法五年再犯得加重刑度之規定，實有不公亦無法有效嚇阻酒駕惡行。爰刪除第三項現行法酒駕10年內再犯得加重刑度之規定，凡是酒駕累犯均加重刑度，藉此杜絕酒駕惡行，維護國人交通安全。
委員鄭麗文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條文修正，並新增第四項及第五項。
二、根據道安資訊查詢網統計酒駕致死案件，110年1月至10月就有261件，較前一年同期成長9.2％，顯見我國雖於2019年針對酒駕部分法規重新修訂，然而法規面及執行面並無法實質嚇阻酒駕事件發生，部分民眾仍存有僥倖心態，認為酒駕不會被抓，而即便被抓，也有機會因為宣告刑不超過六個月，得以聲請易科罰金。
三、為有效嚇阻酒駕事件，舉凡因飲酒、吸食毒品或其他相類之物，以致不能安全駕駛者，加重初犯者之刑期為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初犯者若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刑期為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加重刑期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期盼透過嚴刑峻法，嚇阻潛在犯罪者之犯意。
四、曾因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經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者，則新增不得聲請易科罰金。另參照院臺法字第1080170832號及院台廳刑一字第10800011617號文書，再犯者若因酒駕、毒駕，或因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者，而致人於死者，以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論；致人於重傷者，則加重刑期為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回應社會對於酒駕嚴懲之期待，並輔以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等規範，減少其再犯機率。
五、參照日本關於酒駕案件之連坐罰，於本條新增第四項肇事汽機車所有人之連帶罰則，及第五項肇事車輛同車乘車者，若明知駕駛人不能駕駛卻不予禁止駕駛，依本條第一項須負與駕駛相同之刑責，以期透過社會動員及責任分擔，落實酒駕零容忍的目標。惟考量難以期待未滿十八歲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人，於生理、心理上對已成年之駕駛人其勸阻駕駛人酒後駕車，故應使其免於本條罰則；另外，運送契約中的乘客方因信賴業者之職業，恐難以察覺駕車方之生理狀況，且兩造間欠缺社會人際關係，難以課予其積極勸阻義務，故參酌日本立法例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予以排除汽車運輸業之乘客，或其他基於運送契約而為乘車者，其樣態包含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或以網路平台、應用程式、電話等方式叫車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刪除第一項第三款「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規定，新增「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即可定罪。
二、第三款所稱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係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訂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之規範，亦即依該準則第十五條、十八條規定判為陽性者，以利實務之適用。
三、行為人有第三款以外之情事，足認其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亦應處罰，爰增訂第四款規定，已達充分保護被害人之立法目的，並符合我國社會對於毒駕行為齡容忍之期待。舉例而言，若經採集尿液檢驗後未判定為陽性，然仍有檢出毒品反應者，雖施用毒品之體內濃度未達足以判定陽性之閥值，其既有施用毒品，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即應依第五款之規定予以處罰；又如行為人因施用毒品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車禍受傷，無法採集尿液檢驗而採集其血液檢驗，或以其他方式檢驗後，測得毒品反應，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亦應予處罰。
委員魯明哲等19人提案：
一、鑑於民眾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毒品的作用，極易可能因而發生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或致無辜行人傷亡，為保障社會大眾交通安全，爰修正本條文，明定毒駕者尿液驗出陽性反應，即構成公共危險罪，若因個案情況無法檢驗判定陽性，惟仍有其他情事足認有施用毒品而致不能安全駕駛時，也論以毒駕罪責，以全面處罰毒駕行為。
二、修正本條文第一項第三款並增訂第一項第四款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以其尿液檢驗判定陽性為標準，予以處罰。
三、增訂第一項第五款，就有第四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者，予以處罰。
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款：增訂"之虞"二字，使本條全為抽象危險犯之規定。
二、修正第一項第三款：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用語，將"服用"毒品修正為"施用"毒品。又吸毒之判斷，除非行為人坦承吸毒或警察搜出毒品，否則均需採驗和檢測，參考澳洲、英國和新加坡採驗方式有行為反應測試、採驗口腔液、採驗尿液等，增訂「並經採驗為陽性」等字。另將現行條文後段移列至第四項，意即將毒品和其他麻醉藥品分開規定，本款所稱的毒品乃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判斷標準。
三、第一項增訂第四款：此乃由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後段移列，並增訂增訂"之虞"二字，，使本條全為抽象危險犯之規定。
四、修正第二項：增訂後段，當警察發現行為人有疑似酒駕或毒駕行為而攔停要求採驗，駕駛人卻駕車逃逸因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者，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五、第三項未修正。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20人提案：
一、鑑於行為人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毒品之作用，或使反應力、思考力下降；或削弱身體之協調、平衡、判斷等能力；或產生脫離現實之幻覺；或難以集中注意力；或損害認知能力和心理活動功能；或因鎮靜功能而使反應緩慢，在此情形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可能發生重大傷亡，導致家庭破碎，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屬難以回復之傷痛。因此，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條之三第三款業已規定服用毒品等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者應以刑罰相繩。
二、其中，對於施用毒品部分，國內對於尿液檢驗機構之認可標準及尿液檢驗程序已授權訂定規範，並定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而此項制度於偵查、審判實務及尿液檢驗方式均已建立其可信性，並為社會一般大眾所接受，爰此新增第一項第四款，行為人施用毒品若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而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者，即予處罰，以維護公共安全。
三、另外，前述新增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係以施用毒品且經檢驗判定為陽性，並不需要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即予處罰。為避免讓諸如施用毒品經採集尿液檢驗後未判定為陽性，然仍有檢出毒品反應者逸脫刑法的規範，爰保留原第一項第三款的立法意旨，新增第一項第五款針對發現有其他情事足認行為人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者亦應予處罰。
四、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委員羅致政等19人提案：
一、鑑於行為人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毒品之作用，或使反應力、思考力下降；或削弱身體之協調、平衡、判斷等能力；或產生脫離現實之幻覺；或難以集中注意力；或損害認知能力和心理活動功能；或因鎮靜功能而使反應緩慢，根據英國研究酒後駕車比正常反應時間慢12％，「毒駕」則比正常反應時間慢21％，可知吸毒確會增加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危險，可能發生重大傷亡，導致家庭破碎，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屬難以回復之傷痛。因此，為保障社會大眾交通安全，爰修正第一項規定，以保護公共安全。
二、第一項第三款中之服用毒品移列至第四款酌作文字修正，施用毒品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對於尿液檢驗機構之認可標準及尿液檢驗程序已授權訂定規範，並定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而此項制度於偵查、審判實務及尿液檢驗方式均已建立其可信性，並為社會一般大眾所接受。行為人施用毒品，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而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者，即予處罰，以維護公共安全。
委員陳明文等18人提案：
一、台灣社會除對酒駕行為零容忍，亦對毒駕行為零容忍，本條增訂第一項第四款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處罰。
二、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行為人施用毒品，其尿液檢驗經判定為陽性，而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者，即應予處罰，以維護國人安全的交通環境。
委員溫玉霞等17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增列第三及第四款，原第三款改列第五款。
二、修正理由：
(一)現行法律對酒駕認定可處罰已相當明確，且因廣為宣傳，早為社會大眾所注意，致酒駕事件雖仍有，但已減少許多。但是，關於毒駕，在法律上尚未明定其認定要件，也未廣為宣導，以致社會對毒駕的認知較少，執法者對毒駕的取締不易執行。
(二)其實，毒駕的危害性更甚於酒駕，有關毒駕的認定要件，更應於法條中明確化，以便執法者有具體的標準可資執行。
(三)爰擬具「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修正草案」，將「施用毒品，經檢驗尿液為陽性」及「有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於第一項列入，以資明確可行。
委員萬美玲等22人提案：
鑑於現行本法之規定，對毒駕之認定門檻不夠明確，毒駕行為人除有吸毒事實外，亦須構成「致不能安全駕駛」始能論罪，然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認定不易，難以開罰，易使毒駕行為人心存僥倖而一犯再犯，此行為已嚴重危害民眾之交通安全，實有修本條文之必要，爰於第一項增訂第四款，明定駕駛者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即論以刑責；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對尿液檢驗基夠之認可標準及尿液檢驗程序已授權訂定規範，並訂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且該檢驗方式於實務上已建立其可信度，為社會一般大眾可接受之方式，爰以尿液檢驗為判定標準，併予敘明。
委員王美惠等20人提案：
目前刑法毒駕罪是採「個案具體認定不能安全駕駛」，與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罪採「人體中檢出符合法定酒精濃度數值即成立犯罪」不同，然而不論毒駕或酒駕均會危害用路安全，造成民眾的生命危險，為免產生「飲酒合法．酒駕必罰」、「吸毒違法．毒駕不罰」現象，爰增訂第四款，如同酒駕規定，毒駕者經化驗毒品濃度超過一定標準就構成犯罪；第五款，若因個案情況無法檢驗判定陽性，但仍有其他情事足認有施用毒品而致不能安全駕駛時，也論以毒駕罪責。
委員莊競程等22人提案：
一、修正第三款並增訂第四款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車輛之處罰。考量毒駕之行為危險性及惡性不亞於酒駕，而酒駕在本法102年修正時，已改為抽象危險犯，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因此，基於保護公共安全，參照酒駕之規範，刪除「致不能安全駕駛」文字，凡施用毒品而其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者，即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
二、本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係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訂定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之規範判定為陽性者，而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範之判斷標準一致，以利實務之適用。
三、增訂第一項第五款，對於有第四款以外之情事，足認有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者，亦加以處罰，以達充分保護公共安全之立法目的，並符合我國社會對於毒駕行為零容忍之期待。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施用毒品會有口乾、盜汗、體溫上升、視力模糊及暈眩，甚至會產生心跳快速而不規則抽筋、失去協調等現象，嚴重影響器械操作的能力，導致吸毒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重大交通事故或致無辜行人傷亡，顯見毒駕對社會大眾交通安全之危害不亞於酒駕肇禍。
二、有鑑於行為人吸毒之後駕駛交通工具，因毒品作用，極易因而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或致無辜行人傷亡，為免憾事一再發生，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一旦駕駛的尿液經檢驗呈現陽性或有其他情事足認有施用毒品而致不能安全駕駛時，就會論以毒駕罪責，以符合社會嚴禁毒駕行為之共識，以展現政府反毒決心。
三、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增列第一項第四款施用毒品之行為，以尿液經檢驗判定陽性為標準，明確化違法要件，行為人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以其尿液檢驗判定陽性為標準，即論以刑責。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增列第一項第五款，若因個案情況無法檢驗判定陽性，惟仍有其他情事足以認定有施用毒品，導致不能安全駕駛時，應論以毒駕罪責，以維護社會大眾交通安全。
委員陳素月等19人提案：
一、本條第一項新增第四款，並刪除原條文第一項第三款毒品文字。
二、台灣社會普遍共識對毒駕零容忍，故修法將毒駕改採抽象危險犯規定，並為符合比例原則，以尿液檢測為陽性反應者，為施用毒品的標準；以符人民法感情，並維護國人安全的交通環境、保障國人用路權益。
委員賴惠員等18人提案：
一、施用毒品在我國本就屬違法行為，行為人在施用毒品後，因其作用導致判斷力、反應力下降；或可能削弱身體之平衡、協調等能力；甚或產生脫離現實之幻覺，導致注意力難以集中之情事，於此情形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可能導致重大傷亡，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屬難以回復之傷痛。
二、修正第一項第三款之文字並增訂第四款施用毒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處罰。所謂毒品，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規定，是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其毒品品項由行政院公告之。又雖毒品檢驗方式多樣，但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對於尿液檢驗機構之認可標準與尿液檢驗程序已有授權訂定規範，並且訂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此項制度已行之有年，針對偵查、審判實務均已建立其可信度，並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及比例原則，爰擇定以經尿液檢驗判定為陽性反應者，為認定施用毒品之基準，行為人因此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即予以處罰，以維護社會大眾之用路安全。
上述所稱之尿液檢驗判定為陽性，係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訂定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之規範，亦即依該準則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規定判定為陽性者，以利實務之適用。
三、增訂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以達充分保護被害人之目的。行為人若施用毒品後，其尿液檢驗判定雖未驗出陽性，但仍有檢出毒品反應者，雖其體內毒品濃度未達足以判定陽性之標準，其既有施用毒品為事實，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者，也應予以處罰。又例如行為人因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車禍受傷，以致於無法採檢尿液，而採集其血液檢驗；或對於行為人以其他方式檢驗後，測得毒品反應，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也應予以處罰，避免法律漏洞，並達毒駕零容忍之目標。
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
一、按現行規範，曾犯酒駕、毒駕並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其所受致人死亡或重傷之處分，皆相較初犯者為重；然而，再犯酒駕、毒駕並致人傷害者，於處分規範上則尚有闕漏，是以特修正增訂之。
二、修正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規範，明定曾犯酒駕、毒駕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人傷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二百萬元。
三、另刪除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於其他情形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或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等，所尚需相符致不能安全駕駛條件之現行規範；藉以回歸除酒精濃度於吐氣或血液中超標之外，但凡服用或受足認有服用情形即受本條規犯之強化防治用意。
審查會：
一、保留，送院會處理。
二、委員謝衣鳯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常用毒品檢出濃度值以上。
三、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